附件：

民爆行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表

	序号
	检查内容
	具体事项
	完成情况

	1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
	及时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情况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措施情况。
	

	2
	民爆企业主体责任落实情况
	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安全技术操作规程情况。
	

	
	
	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
	

	
	
	企业主要负责人深入生产经营现场检查情况。
	

	
	
	安责险缴纳情况及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使用情况。
	

	
	
	是否存在企业负责人安全意识淡薄，对安全生产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措施不力，在安全生产制度建设、风险防控、日常检查、员工培训等环节不认真不负责，甚至弄虚作假、违法违规等问题。
	

	3
	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
	对照《民用爆炸物品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工信部安全〔2024〕234号），检查企业是否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整改闭环情况。
	

	
	
	是否对照《2025年部级层面安全检查问题汇总表》全面开展自查工作。
	

	4
	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是否存在“违章作业、违章指挥、违反劳动纪律”以及“超员、超量、超产、超时”等问题。
	

	
	
	是否存在生产现场管理混乱，现场员工安全制度执行不严格的情况。
	

	
	
	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辨识、分级不准确，登记、建档不规范的情况。
	

	
	
	是否存在安全评价报告、工艺技术及设备鉴定证书、设计图纸与企业现状不符的情况。
	

	
	
	是否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或持假证上岗问题。
	

	
	
	是否存在出入库管理不规范，落实销售备案制度不到位，账证不符、账物不符的情况。
	

	
	
	是否存在库区装卸车及中转运输过程不遵守安全规程的情况。
	

	
	
	是否存在重要时段值班值守不严格，领导干部到岗带班、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落实不到位的情况。
	

	
	
	企业内部举报奖励制度是否落实。
	

	
	
	视频监控是否存在盲区，安全联锁参数设置是否合理。
	

	
	
	是否存在重大危险源标识不规范，监测监控体系不健全，控制措施不完善等情况。
	

	
	
	工业控制系统是否实现自主可控，是否存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能力弱，数据采集、存储、传输、使用不规范等情况。
	

	
	
	是否存在火灾防控措施不到位，存在消防安全隐患等问题。
	

	6
	应急能力建设情况
	企业针对极端天气、自然灾害、其他突发情况的应急预案建设、应急物资准备、应急措施有效性、应急演练、组织协调和现场应急处置能力等情况。
	

	7
	教育培训情况
	是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培训内容是否按照岗位职责严格设定，培训学时是否达标，培训是否取得实效，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其他从业人员是否真正掌握本岗位相关的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知识、操作技能、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措施等，培训档案是否真实、完整。
	

	检查单位：                                           主要负责人：

监管部门：                                           检查人员：


